國立聯合大學國內交換學生修課計畫書

	姓名
	
	系所別年級
	

	學號
	
	行動電話
	

	申請交換之合作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(所)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交換學習期間：(一學期（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）
(一學年（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起，至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止）


本表僅為預計修習之科目，學生申請時應注意下列事項：
(1) 學生至合作學校交換學習，其修習學分上限為兩校學則規定修習上限之較低者，修習學分下限則為兩校學則規定之較高者。
(2) 學生於交換學習期間所修讀之學分及成績，依本校「學分抵免辦法」辦理。

	預計修習科目名稱
	學分
	系（所）主管簽核

	
	
	(同意    (不同意
	主管意見：

簽章：

	
	
	(同意    (不同意
	

	
	
	(同意    (不同意
	

	
	
	(同意    (不同意
	

	
	
	(同意    (不同意
	

	
	
	(同意    (不同意
	

	
	
	(同意    (不同意
	

	
	
	(同意    (不同意
	

	
	
	(同意    (不同意
	

	
	
	(同意    (不同意
	

	請概述前往修課計畫說明：（含讀書計書、預計修習科目原因）




(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)
106.3.21訂定

